
建安宝—设立集采平台服务合同

甲方 乙方 北京金财联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3 号院南门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特签订此合同。本合同一式三份，其中甲方一份，乙方两份，自甲方签字或盖章，乙方盖章之日

起生效。

一、服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如下事项：

1、 代为办理甲方设立的集采贸易公司的注册、变更、注销、领票等；在相关法律及法规及政策允许范围内，代为办理甲方设立的集采商贸公司可享政府扶持政

策及其它相关政策（甲方注册的公司的名称以最终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

2、 甲方同意，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本合同第一条第一款委托事项的部分或全部由建安宝各园区落地团队（包括乙方关联公司）全程办理。

3、 具体服务要求如下：

服务项目 数量/年限 收费标准 乙方服务清单 服务规格

集采平台

（ 个 人 独 资

企业）

家

工商注册费用：9800/家

所得税核定费用：2 万/家（见本

合同第五条说明）

1、提供公司注册地址

2、公司核名及营业执照办理

3、银行开户及网银办理

4、税种核定

5、税控盘购买

6、空白发票购买

7、代开发票及代寄发票

8、免费注销，不含记账报税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纳税类型：□一般模纳税人

代开发票类型：□领用

9、申请财政扶持

二、服务内容、要求及服务交付

1. 了解公司基本业务情况包括，咨询诊断—确认方案—签署合同—支付款项—执行落地等。

2. 公司注册流程为：1、准备公司相关材料；2、公司核名；3、办理营业执照；4、银行开户及网银办理；5、税种核定；6、金税盘及 CA 证书购买。

3. 公司注册完，乙方将向甲方提交办理成果，包括：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系列印章（法人章、公章、财务章、发票章）、金税盘。实际获得的资料根据当地政策

略有不同，以最终收到的实物为准；甲方如有疑问，可向乙方咨询当地最新政策。

4. 提供财税服务包含：代买发票，代开发票及代寄发票，不限次数；记账报税自理。

5. 公司注册办理过程中，甲方需提供以下配合：①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扫描件或清晰照片；②法定代表人的实名手机号；③办理银行对公账户需要法定代

表人本人到场；④其他相关部门的要求，双方应积极配合。

6. 公司注销完，乙方将向甲方提交办理成果，包括：完税凭证，清税证明。

三、财政扶持政策

1、财政扶持政策

1) 增值税：地方留存 45%，落户企业可取得地方留存 45%*90%=40.5%。

2) 所得税：地方留存 32%，落户企业可取得地方留存 32%*90%=28.8%。

2、财政扶持政策兑现期限

1) 如当月 10 日前缴税后，且按清单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则政府扶持资金当月兑现到位。

2) 如当月 10 号之后完成相关工作，则政府扶持资金在次月 10 日前兑现到位。

3、财政扶持资金支付方式：由平台公司对公账户转入落户企业指定个人账户（扣除个人所得税 2.5%）。

例如：财政扶持资金 100 万，扣除个人所得税 2.5%后，到账 97.5 万。

4、以上为落户园区当前政策；落户企业最终取得财政扶持资金的时间及金额以实际到账为准。

四、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 1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若次年双方继续合作，乙方提前一个月

与甲方重新签订，本合同相关服务条款延续有效；

五、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 工商注册费用（含税）：￥ 9800 元 （人民币： 元）。甲方需在合同签署后 3 日内将费用支付至乙方的如下账户:银行账户名： 北

京金财联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账号： 1109 2812 3510 801

2. 贸易公司生产经营所得核定费用的收取标准为：全年最终实缴增值税达 400 万（含 400 万），免收核定费用；全年最终实缴增值税未达到 400 万，收取

2 万核定费用（本合同年度服务期最后一个月份结算时支付）

3. 管理费的收取

1）以实缴的增值税额倒推含税增值额的 0.8%计取，计算公式为：实缴的增值税额/13%*(1+13%）*0.8%

2）管理费支付方式，可以根据甲方意愿选择对公账户转账支付，或者从招商引资的分公司主体财政扶持的资金中扣除相应的管理费金额。

六、双方责任与权利、违约责任

1. 甲方承诺委托乙方注册的公司会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甲方及甲方公司的任何违法行为与乙方无关。

2. 甲方承诺提交给乙方的所有资料合法合规，且甲方陈述内容真实有效。

3. 乙方承诺将严格保管甲方的全部资料。如因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前述资料遗失或用作委托事项之外的用途，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4. 乙方承诺将严格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

5. 甲乙双方承诺，不以任何形式与对方员工发生业务往来，包括但不限于：兼职、全职、顾问、合伙等。

6. 双方合作期间，如因地震、洪水、重大疫情、政府政策变更等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互相免责；如因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造成不利影响，双

方应友好协商、调整方案。

7. 本协议产生之争议，均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处理，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签 约 日 期： 年 月 日 签 约 日 期： 年 月 日




